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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 別 財政 案   號 2 

提案人 黃馨 連署人 
黃玲蘭、胡仁順、蔡依靜、 

林則葹 

案 由 

為加速推動地方發展，以及降低民怨，建議縣府定期以書面回

覆修訂「花蓮縣興辦公共工程用地拆遷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

例」進度或辦理說明會，讓因徵收而權益受損的拆遷戶能得到

從優補償。 

說 明 

花蓮縣興辦公共工程用地拆遷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修訂已

延宕多年，自民國 102年修訂至今，已歷經 12年未修訂。 

百姓配合國家重大建設辦理徵收作業，但徵收補償的條件未依

照物價指數逐年修正，建議相關單位應辦理說明會，讓實際受

損的拆遷戶能得到從優補償。 

辦 法 

建議相關單位定期以書面回覆修訂「花蓮縣興辦公共工程用地拆

遷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」進度或辦理說明會，以利加速推動

地方發展，降低民怨。 

審 查 

意 見 
 

議 決 
照案通過。 

114.12.1 上午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
